
金門縣 製冰冷藏及凍結概況編製說明

一、 目的：明瞭本縣轄內製冰、冷藏及凍結設備之生產能力及使用情形，以提供漁業主管機關作為發展水產食品冷藏及

凍結事業之參考。

二、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縣轄內，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之製冰、冷藏或凍結等廠（場），均為調查統計對象。但不

包括冰果商或漁船上之製冰、冷藏、凍結設備。

三、 統計標準時間：依項目性質，靜態資料以每年十二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底之事實

為準。

四、 分類標準：按製冰、冷藏、凍結及公營、民營分。

五、 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一）公營：指政府機關或團體所投資經營者，包括農、漁會附設經營之製冰冷藏廠。

（二）民營：指為私人（包括私人公司）投資經營者。

（三）日產能力：指二十四小時（全日）開動機械生產冰塊之最高總噸數。

（四）全年製冰數量：指一年中生產冰塊之總噸數。

（五）全年銷售量：指一年中所銷售冰塊之總噸數，並分列供漁業用之數量與非漁業用之數量。

（六）製冰馬力數：指所有製冰主機之引擎馬力數。

（七）冷藏室容積：指所有冷藏室之總體積，以立方公尺列計。

（八）冷藏能力：指所有冷藏室加總之最大貯藏量，以公噸填列。

（九）全年冷藏數量：指所有冷藏室全年所貯藏之總數量，並按水產物及非水產物分別以公噸為單位填列。

（十）冷藏馬力數：指所有冷藏主機之引擎馬力數。

（十一） 凍結室容積：指所有凍結室之總體積，以立方公尺列計。

（十二） 凍結能力：指二十四小時（全日）開動機械的最高凍結數量，以公噸填列。

（十三） 全年凍結數量：指全年凍結物品之總噸數，並按水產物及非水產物分別以公噸為單位列計。



（十四） 凍結馬力數：指所有凍結主機之引擎馬力數。

六、 一般說明：

（一）如係政府機關或團體與私人合資經營之工廠，應按其投資額多寡決定為公營或民營。例如漁會與私人合資經

營製冰廠，漁會投資額占49%以下，而私人投資額占51%以上者，此工廠視為民營列計。

（二）全年製冰數量應大於或等於全年銷售量。另全年製冰數量除以日產能力，其商必小於 365。
（三）全年凍結數量除以凍結能力，其商必小於 365。

七、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府漁業主管單位依據各鄉、鎮公所調查資料彙編。

八、 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一式三份，先送本府主計單位會核後抽存一份、一份自存、一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九、 統計用途：

（一）作為編製本縣統計要覽之基本資料。

（二）提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編製「中華民國台閩地區漁業統計年報」。

（三）提供機關長官及有關單位參考。


